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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災案件 

轄區分隊火災調查業務承辦人

主動服務受災戶，詳細告知相

關火災證明書申請事宜 

受災戶現場表示需要申請，轄

區分隊立即協助受災戶申辦  

受災戶不需申請，轄區分隊詳細告知

相關申辦事宜，發放「火災受災戶權

益卡」，倘日後有需要至分隊提出申

辦，轄區分隊採隨到隨辦 

火災受害人或利害關係人備齊

相關應檢附證件，並填具「火

災證明申請書」 

業務承辦人審核申請書表及應

檢附證件無誤，陳核並授權轄

區分隊主管判發 

當場核發火災證明書予受災戶

關係人收執 

檢附證件齊全、 

申請書無誤 

協助申請人補正 

檢附證件不齊 


